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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新发改规〔2024J 9 号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印发《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地、州、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局、民政局、 自然资源局、市场 

监督管理局：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稳妥推进新疆殡葬改 

革，强化殡葬服务收费管理，规范殡葬服务收费行为，促进新疆 



殡葬行业健康发展，我们制定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殡葬服务收 

费管理办法》，现印发你们。结合整治殡葬领域腐败乱象专项行 

动工作要求，提出如下意见，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坚持殡葬服务的公益属性，进一步完善殡葬服务收费政 

策。全区统一公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定价（指导价）的殡 

葬服务项目清单》，政府定价（指导价）的殡仪基本服务收费标 

准由自治区发展改革部门会同财政、民政部门制定，殡仪延伸服 

务、公益性公墓服务收费标准由各地、州、市发展改革部门会同 

财政、民政部门制定。在新的收费标准正式出台前，各地、州、 

市可明确过渡期收费政策，确保殡葬服务收费政策有效衔接、平 

稳过渡。 

、各地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结合职责分工，协同配合， 

加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规范殡葬服务收费行为，更好地促进我 

区殡葬行业健康发展。要切实加强宣传力度，做好政策解读，让 

群众了解殡葬服务收费政策，更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三、 各殡葬经营服务单位向消费者提供殡葬服务，应严格执 

行相关规定，不得巧立名目、分解项目，不得误导、捆绑、强迫 

消费。应按要求进行价格公示和明码标价、签订服务合同、出具 

结算票据，确保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附件： 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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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行政府定价（指导价）的殡葬 

服务项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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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第一条为进一步规范我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维护群众和 

殡葬服务经营者合法权益，促进殡葬服务事业健康发展，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殡葬管理条例》《国家发展改革委 民政 

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发 

改价格〔2012) 673 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价目录》（新政发 

[2023) 34 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范围内（含兵团） 

依法设立、取得经营资格的县（市、区）及以上殡葬服务经营单 

位（不含个体工商户）提供殡葬服务及收费行为。 

第三条殡葬服务收费政策制定与管理，遵循既要促进殡葬 

收费改革，节地生态安葬，文明节俭办丧事，又要兼顾补偿殡葬 

服务成本，促进殡葬事业持续发展的原则。 

第四条殡葬服务收费包括殡仪服务收费和公墓服务收费， 

分别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管理。实行政府定 

价、政府指导价的收费项目实行清单化管理。 

（一）殡仪服务收费。殡仪服务包括基本服务、延伸服务和 

其它服务。其中 

基本服务包括遗体接运（含抬尸、消毒）、遗体存放（含冷 



藏）、遗体火化（含骨灰清理、包装）、骨灰寄存、遗体清洗、墓 

穴挖坑等6 项，基本服务收费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 

延伸服务包括遗体防腐、遗体整容（含洁身、更衣）、 吊唁 

设施及设备租赁等3 项，延伸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 

上述项目之外的其它殡仪服务收费、殡葬用品价格实行市场 

调节价。 

（二）公墓服务收费。公墓服务收费分为公墓价格和公墓维 

护管理费。 

公益性公墓价格及公墓维护管理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经营性 

公墓价格及公墓维护管理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经营性公墓用地必 

须通过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对划拨土地使 

用权人建设经营性墓地的，应当依法依规补办土地出让手续，补 

缴土地出让金。 

第五条殡仪基本服务收费标准， 由自治区发展改革部门会 

同民政、财政部门在成本监审（调查）的基础上，按照非营利原 

则，根据财政补贴情况从严核定，并适时调整。 

殡仪延伸服务收费标准，由地、州、市发展改革部门会同民 

政、财政部门在成本监审（调查）的基础上，考虑服务成本和财 

政补贴，兼顾群众承受能力，按照保本微利原则核定。 

县（市、区）殡葬服务站（中心）殡仪服务按照本地区收费 

标准下浮执行。 

公益性公墓服务收费标准，由地、州、市发展改革部门会同 



民政、财政部门在成本监审（调查）的基础上，统筹考虑当地经 

济发展水平和物价指数变动情况，按照“实际成本十合理利润”原 

则制定和调整价格。 

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的其它殡葬服务收费，由殡葬服务单位 

按照自愿有偿、公平合法、诚实信用原则自主制定，满足群众个 

性化丧葬需要。 

第六条墓区建设应当符合殡葬设施空间布局规划，坚持墓 

位小型化、墓区园林化原则，墓位占地面积和墓碑高度要严格执 

行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殡葬服务经营单位要合理配置公墓及 

殡葬用品档次和价差。出售骨灰、遗体墓地时，需提供低价位公 

墓，不得只出售中高价位公墓。 

第七条殡葬服务经营单位开展殡葬服务业务，应遵守国家 

有关政策规定，严格规范服务和收费行为，建立健全服务成本核 

算制度，完整、准确记录各项服务成本和收入。 

殡葬服务经营单位要与服务对象签订书面协议，明确服务项 

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收费金额、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解决 

争议的方式等。 

殡葬服务经营单位不得串通、垄断或操纵殡葬服务市场，不 

得以任何形式诱导、捆绑、分拆或强制提供殡葬服务，不得限制 

或采取增收附加费等方式，变相限制丧属使用自带骨灰盒等殡葬 

用品，不得收费后减少服务数量或降低服务质量。 

殡葬服务经营单位开展殡葬服务业务，要严格执行明码标价 



规定，在服务场所显著位置公示服务项目、服务规范、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和价格投诉举报电话等，自觉接受群众、行政部门和社 

会监督。 

第八条各地要坚持殡葬服务公益属性，对符合殡葬救助条 

件的特殊困难群众按照有关政策规定执行。对采取节地生态安葬 

方式的，结合本地实际，适当减免或免除相关费用。鼓励有条件 

地区扩大优惠范围，研究制定面向辖区所有居民的殡葬基本服务 

费用免除标准或政府补偿方案，逐步实现基本殡葬服务的普惠 

性、均等化。 

第九条殡葬服务收费的执收主体为行政事业性单位的，使 

用自治区财政厅监（印）制的非税收入票据，收入按非税收入国 

库集中收缴制度要求全额上缴国库，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实行收 

支两条线管理。其它殡葬服务机构和经营单位使用税务部门的税 

务票据，税后收入纳入单位预算管理，统一核算、统一管理，主 

要用于殡葬事业发展。 

第十条严格控制通过盲目举债方式建设墓地。殡葬服务经 

营单位：相关部门不得随意对其下达经营指标。各地不得以影响 

丧葬费、抚恤金等发放，限制群众自主选择殡葬服务机构的权利， 

损害群众利益。 

第十一条各级民政部门作为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 

的殡葬管理工作，建立殡葬服务收费标准和殡葬用品价格公示体 

系，并指导殡葬服务单位严格执行收费政策和收费标准，认真执 



行收费公示制度。 

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在权限范围内做好殡葬服务定价工作， 

做好收费政策的宣传解读，对收费政策执行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和 

监测，并适时进行后评估。 

各级财政部门要合理核拨殡葬事业单位运营管理经费和殡 

葬事业发展经费。 

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要依法保障纳入规划的殡葬设施用地需 

求，纠正和查处违法占地建设殡葬设施等行为。 

市场监管部门要查处殡葬领域价格违法行为及滥用行政权 

力、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的违法行为。 

第十二条本办法由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民政厅、财政厅、 

自然资源厅、市场监管局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和分工负责解 

释。 

第十三条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有效期5 年，此前有 

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 以本办法为准。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民政厅《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 

法＞的通知》（新发改收费〔2014] 259 号）同时废止。如国家 

有新的规定，从其规定。 



附件2 

实行政府定价（指导价）的殡葬服务项目清单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定价 

形式 
定价部门 

计量 

单位 
备注 

殡仪服务项目 

（一 ） 基本服务项目 

遗体接运 
到指定地点接运遗体，含抬尸、对正 

常死亡遗体进行消毒处理后装硷等。 

政府指 

导价 

自治区发展改革部 

门会同民政、财政 

部门 

元／具・次 

分基础运费及每公里加价运费两部分。考虑遗体运输 

车辆购置价格、里程数等情况计价。平面抬运、人上 

上下楼层数等定价。跨国境运送遗体另按相关规定办 

理。外抬特殊遗体接运包含传染病、腐败、意外、特 

体等，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 

内
乙
 

遗体存放 
将遗体放入遗体冷藏或冷冻设备内， 

以低温方式保存遗体。 

政府定 

价 

自治区发展改革部 

门会同民政、财政 

部门 

元z 

柜・具・天 

根据存放时间，不足（含）12 小时按半天计算，超过 

12 小时不足24小时按全天计算。 

'j 遗体火化 
用火化炉对遗体、遗骸或残肢等进行 

焚化。 

政府指 

导价 

自治区发展改革部 

门会同民政、财政 

部门 

元／具 可根据火化炉类型、年火化量等分类定价。 

4
 

骨灰寄存 约定期限存放骨灰。 
政府定 

价 

自治区发展改革部 

门会同民政、财政 

部门 

元／盒・月 
不足（含）15 天按半月计算，超过15天不足30天按 

照一个月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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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定价 

形式 
定价部门 

计
单
 

量
位
 

备注 

'
J
 

遗体清洗 
按民族习俗将遗体进行清洁卫生处 

理，将遗体进行包裹等。 

政府指 

导价 

自治区发展改革部 

门会同民政、财政 

部门 

兀／具 

遗体清洗费标准以元／具为计费单位核定，殡葬服务站 

（中心）可参照下浮执行，也可由家属与外请清洗 

人员商议确定。 

6
 

墓穴挖坑 根据墓穴规格、尺寸进行挖掘。 
政府指 

导价 

自治区发展改革部 

门会同民政、财政 

部门 

元／具 

可根据民政部门规定的墓穴规格、尺寸，以及南北疆 

岩土、环境条件、季节差异等确定浮动比例。以公墓 

整体出售时不得重复收取墓穴挖坑费。 

（二） 延伸服务项目 

遗体防腐 
采用化学药剂等防腐保存遗体，含遗 

体防腐袋等材料。 

政府指 

导价 

地、州、市发展改 

革部门会同民政、 

财政部门 

元／具 根据遗体的大小、处理方式等定价。 

八2 

遗体整容（含 

洁身、更衣） 

对遗体容貌进行普通修饰和美化，含 

面部清洗、遗体更衣、包括理发、剃 

须、化妆等。 

政府指 

导价 

地、州、市发展改 

革部门会同民政、 

财政部门 

元／具 
非正常死亡、特殊遗体、上门服务及家属特殊要求双 

方协商收费。 

3 

吊唁设施及设 

备租赁 

告别厅设施设备租用。提供哀悼、祭 

奠、追思逝者的礼厅（含礼厅内电子 

显示屏、空调、尸棺、围棺简易花饰、 

花架、像架、哀乐、固定花圈、桌椅 

等布置物品）。 

政府指 

导价 

地、州、市发展改 

革部门会同民政、 

财政部门 

元／场次 

可根据大中小（原则上大厅为300平方米及以上，中 

厅为100平方米-300 平方米、小厅为100平方米及以 

下）、设施设备配置等分类定价。 

守灵间设施设备租用。提供守灵的礼 

厅（含礼厅内固定布置物品）。 

政府指 

导价 

地、州、市发展改 

革部门会同民政、 

财政部门 

元／间 

（套）天 

可根据装修、设施设备配置等分类定价。不足（含） 

12 小时按半天计算，超过12 小时不足24小时按全天 

计算。与遗体存放不得重复收费。 

公墓服务项目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定价 

形式 
定价部门 

计量 

单位 
备注 

曰
 

公益性公墓价 

格 

墓地安葬（放）逝者遗体、遗骸或骨 

灰的安放葬设施。 

政府指 

导价 

地、州、市发展改 

革部门会同民政、 

财政部门 

元／座 
可根据墓穴、骨灰格位、节地生态安葬等葬式类型等 

分类定价。 

曰
 

公益性公墓维 

护管理费 

对公墓设施进行维修、保养和管理 

（一次性收费不超过20 年， 自购墓 

之日起计算）。 

政府指 

导价 

地、州、市发展改 

革部门会同民政、 

财政部门 

元／年 超过20年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抄送：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 自治区整治殡葬领域腐败乱象专项行动 

工作专班，驻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纪检监察组，兵团发展改革委、 

财政厅、民政厅、自然资源厅、市场监督管理局，兵团各师（市）, 

驻各地（州、市）发展改革委纪检监察组。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办公室 2024 年12 月11 日印发 


